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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1007922 號   

 

案由：本院委員羅廷瑋、蘇清泉、賴士葆、王育敏、廖偉翔、顏寬恒、

楊瓊瓔、涂權吉、林沛祥、黃仁、游顥、牛煦庭、麥玉珍

等 43 人，鑒於中南部地區空氣品質改善成效不佳，對民眾健康

尚存顯著危害，實有必要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基於實際需求得限制高污染燃料之使用，以減少區域內

有害物質濃度，降低相關疾病或癌症之發生風險，提升居

民生活品質，保障國民健康。爰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

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管制生煤或其他易致

空氣污染物質之使用，並符合國際減煤減碳趨勢。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羅廷瑋  蘇清泉  賴士葆  王育敏  廖偉翔  

顏寬恒  楊瓊瓔  涂權吉  林沛祥  黃 仁  

游 顥  牛煦庭  麥玉珍   

連署人：徐欣瑩  馬文君  許宇甄  邱鎮軍  林倩綺  

萬美玲  王鴻薇  林德福  林思銘  羅明才  

陳雪生  黃建賓  陳超明  羅智強  翁曉玲  

廖先翔  張智倫  吳宗憲  吳春城  丁學忠  

謝龍介  鄭天財 Sra Kacaw   呂玉玲  高金素梅 

盧縣一  柯志恩  魯明哲  徐巧芯  邱若華  

陳菁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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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七條 同一公私場所，

有數排放相同空氣污染物之

固定污染源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要求公私

場所改善其排放空氣污染物

總量及濃度，公私場所應配

合申請改善，經審查核准後

，其個別污染源之排放，得

不受依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所定排放標準之限制。 

前項公私場所應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之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限

值為其排放標準。 

第一項排放空氣污染物

之總量及濃度之申請、審查

程序、核准、撤銷、廢止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同一公私場所，

有數排放相同空氣污染物之

固定污染源者，得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改

善其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

濃度，經審查核准後，其個

別污染源之排放，得不受依

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

定排放標準之限制。 

前項公私場所應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之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限

值為其排放標準。 

第一項排放空氣污染物

之總量及濃度之申請、審查

程序、核准、撤銷、廢止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賦予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

關主動要求同一場所改善排放

總量及濃度的權限，公私場所

應配合申請改善，使地方主管

機關能夠針對特定地區的污染

狀況採取更具針對性和積極性

的措施，以提升空氣品質管理

的積極性，進一步保障民眾健

康。 

第二十八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

染源所使用之燃料及輔助燃

料，含生煤或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者，應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燃料種類混

燒比例及成分之標準，並申

請及取得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許可證

，始得為之；其使用情形，

應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報。 

前項燃料種類混燒比例

與成分之標準，及其使用許

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許

可條件、核發、撤銷、廢止

、記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第二十八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

染源所使用之燃料及輔助燃

料，含生煤或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者，應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燃料種類混

燒比例及成分之標準，並申

請及取得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許可證

，始得為之；其使用情形，

應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報。 

前項燃料種類混燒比例

與成分之標準，及其使用許

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許

可條件、核發、撤銷、廢止

、記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一、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二十八條對於中央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是否

有權限制使用生煤或其他易

致空氣污染之物質，存有不

同法律見解，導致行政機關

無法有效執行生煤使用之管

制措施。基於我國中南部地

區空氣污染嚴重，以生煤作

為燃料之過程會產生細懸浮

微粒（PM2.5），對國人健

康構成顯著威脅，且該過程

亦釋放大量硫氧化物、氮氧

化物，成為次級 PM2.5 之

前驅物質。有鑑於此，有必

要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

使用或設立嚴格之許可條件

，以減少空氣中有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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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就

前項燃料或其他易致空氣污

染物質之使用，得公告禁止

或制定許可辦法。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因地方環境治理之需

求，以自治條例制定較第一

項標準更嚴之許可規範或限

制使用第一項所定之物質，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降低相關疾病或癌症發生率

，並提升居民生活品質，保

障國人健康，爰增訂第三項

條文。 

二、中央法規命令如須針對特

定事項訂定全國一致之規定

，除非確有全國一致性之制

度需求，應以基本規範或最

低標準為主。地方自治團體

得於不違反中央法規範之前

提下，依照地方特性制定自

治條例，作為因地制宜之規

範，此原則符合《憲法》關

於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相

關規定（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38 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11 月 22 日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及內政部台內

民字第 0920004984 號函釋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

九條第九款第二目，環境保

護屬於縣（市）自治事項，

地方政府得依此制定相關自

治法規，採取具體之管理措

施，例如不核發特定燃料之

使用許可、限制使用劣質燃

料、要求減量使用、或提高

污染物排放標準。然而，環

境部（前環境保護署）未採

納此一法律原則，遂引發相

關爭議。為明確規範法令適

用，爰增訂第四項條文，明

確授權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因地方環境治理需

求，在中央主管機關未明令

禁止使用之情形下，得依自

治條例制定較第一項標準更

嚴格之許可條件，或限制使

用第一項所定之物質，以符

合地方環境治理之需求。 

第三十條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

第三十條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

一、將許可證展延之有效期間

縮短為二年，俾使直轄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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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核發之許

可證，其有效期間為五年；

期滿仍須繼續使用者，應於

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提

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經核

准展延之許可證，其有效期

間為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次展

延有效期間得縮減至未滿二

年： 

一、原許可證有效期間內，

違反本法規定情節重大經

處分確定。 

二、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未

達五年。 

三、固定污染源位於總量管

制區或三級防制區。 

公私場所申請許可證展

延之文件不符規定或未能補

正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之機關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

前駁回其申請；未於許可證

期限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申

請展延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於其許可證期限

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

時，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日

起停止設置、變更、操作或

使用；未於許可證期限屆滿

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證期

限屆滿日起其許可證失其效

力，如需繼續設置、變更、

操作或使用者，應重新申請

設置、操作或使用許可證。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於

第一項規定期間，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展

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核發之許

可證，其有效期間為五年；

期滿仍須繼續使用者，應於

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提

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經核

准展延之許可證，其有效期

間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次展

延有效期間得縮減至未滿三

年： 

一、原許可證有效期間內，

違反本法規定情節重大經

處分確定。 

二、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未

達五年。 

三、固定污染源位於總量管

制區。 

公私場所申請許可證展

延之文件不符規定或未能補

正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之機關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

前駁回其申請；未於許可證

期限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申

請展延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於其許可證期限

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

時，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日

起停止設置、變更、操作或

使用；未於許可證期限屆滿

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證期

限屆滿日起其許可證失其效

力，如需繼續設置、變更、

操作或使用者，應重新申請

設置、操作或使用許可證。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於

第一項規定期間，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展

縣（市）主管機關於審核展

延申請時，得依轄區內空氣

品質狀況、固定污染源減量

情形、相關法規修訂及是否

違反相關法規等因素，對污

染源要求更嚴格之操作條件

、排放標準或核減排放總量

。 

二、允許展延有效期間縮短至

未滿二年，並於第三款新增

「三級防制區」之規定，以

促進污染源加速減量，期能

儘早達成空氣品質標準，轉

為二級防制區。 

三、現行第三款對於許可證屆

滿而未完成准駁之情形未訂

定處理期限，為避免主管機

關遲延准駁而損及政府公權

力之執行效能及公信力，宜

規範最遲於一個月內完成准

駁之時限，若逾期未完成，

主管機關應負行政責任。 

四、將現行第四項不得變更許

可證內容之消極表列方式改

為正面表列，並增訂第四款

「其他主管機關認定有削減

或加嚴操作條件之必要者」

，賦予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因地制宜調整許可證

內容之權限，包括操作條件

、排放標準及排放總量等，

以適應當地之環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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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因該機關之審查致許可

證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

准駁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

源於許可證屆滿後至完成審

查期間內，得依原許可證內

容設置、操作或使用，審查

最遲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一

個月內完成准駁。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展延許可證，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變更原

許可證內容： 

一、三級防制區內之既存固

定污染源，依第六條第四

項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

污染物排放量之準則規定

削減。 

二、屬第七條第二項所定空

氣污染防制計畫指定削減

污染物排放量之污染源，

依規定期程計算之削減量

。 

三、公私場所使用燃料之種

類、成分標準或混燒比例

變更。 

四、其他主管機關認定有削

減或加嚴操作條件之必要

者。 

延，因該機關之審查致許可

證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

准駁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

源於許可證屆滿後至完成審

查期間內，得依原許可證內

容設置、操作或使用。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展延許可證，非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變更

原許可證內容： 

一、三級防制區內之既存固

定污染源，依第六條第四

項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

污染物排放量之準則規定

削減。 

二、屬第七條第二項所定空

氣污染防制計畫指定削減

污染物排放量之污染源，

依規定期程計算之削減量

。 

三、公私場所使用燃料之種

類、成分標準或混燒比例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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